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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
沪浦知局规〔2024〕2 号

关于印发《浦东新区重点商标保护名录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现将《浦东新区重点商标保护名录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

2024 年 7 月 15 日

上海市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24年7月15日 印发

（共印 2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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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重点商标保护名录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强化

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》，进一步加强商标保护工作，推进浦东新区

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建设，落实引领区建设及自贸区高水平制

度型开放工作要求，打造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高地，助推新质生产力

发展和上海“五个中心”建设，打响“四大品牌”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商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》及《上海市

重点商标保护名录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本区工作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重点商标，是指在浦东新区享有较高知名

度，具有较大市场影响力、容易被侵权，确需加强保护的注册商标。

重点商标实行名录管理。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负责《浦东新区

重点商标保护名录》(以下简称“保护名录”)的制定和管理工作，

并适时制定相关配套措施。

不得将‘重点商标’字样用于商品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，或

者用于广告宣传、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。

第三条 保护名录管理工作坚持部门协同、分类管理、动态更新

的原则。

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应当加强与公安、检察、海关等部门以及

其他知识产权部门的协作，建立和完善保护名录重点商标的协同保

护工作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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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下列注册商标，可以纳入保护名录：

(一)本区已纳入《上海市重点商标保护名录》的商标；

(二)本区符合先导产业发展导向企业的商标；

(三)本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、“小巨人”、老字号、优质农产

品等企业的商标；

(四)在本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国内、外商标；

(五)在本区容易遭受侵权，需要加强保护的商标；

(六)其他需要加强保护的商标。

第五条 符合第四条要求的注册商标，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可以

主动纳入保护名录，也可依照下列方式纳入保护名录：

(一)权利人主动申请；

(二)经相关政府部门、街镇推荐；

(三)经负责组织、举办或承办重大活动(项目)的相关政府部门

推荐；

(四)其他纳入保护名录的方式。

第六条 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将注册商标主动纳入保护名录时，

商标权利人应当配合提交下列材料：

(一)相关商标注册证明；

(二)商标权利人身份证明；

(三)商标权利人联系方式；

(四)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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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商标权利人主动申请纳入保护名录的，应当向浦东新区

知识产权局提交下列申请材料：

(一)申请书；

(二)申请纳入保护名录的商标注册证明；

(三)商标权利人身份证明；

(四)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；

(五)商标权利人联系方式；

(六)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。

第八条 经其他单位推荐方式申请纳入保护名录的，推荐单位应

当出具推荐函并要求商标权利人提交下列材料：

(一)推荐纳入保护名录的商标注册证明；

(二)商标权利人身份证明；

(三)商标权利人联系方式；

(四)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。

第九条 经推荐方式申请纳入保护名录的，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

应将是否纳入保护名录的结果及时反馈推荐单位。

第十条 保护名录中的商标权利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浦东新区

知识产权局应当及时将相关商标移出保护名录：

(一)因提交虚假材料或以其他手段使其注册商标被纳入保护名

录的；

(二)因提供的重点商标商品(服务)质量等问题造成严重不良社

会影响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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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存在其他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；

（四）权利人注销、被吊销或者失联的；

（五）商标被无效、撤销、注销的；

（六）其他应当移出保护目录的情形。

第十一条 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应当及时发布保护名录。

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可以根据保护名录中的商标发展状况和本

区商标保护工作实际需要，及时将重点商标纳入、移出保护名录的

情况向社会公告。

第十二条 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根据保护需求及商标权利人的

申请，可以就保护名录中的商标向上海市知识产权局推荐纳入《上

海市重点商标保护名录》。

第十三条 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加强对侵犯保护名录中的注册

商标专用权行为的监督检查，通过快速维权机制、侵权查处快速反

应机制等方式，组织开展专项保护执法行动。

第十四条 保护名录中的商标遭受他人恶意抢注的，商标权利人

可以向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请求帮助。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应当积

极予以法律指导。

第十五条 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可以向商标权利人收集保护名

录中的商标在区外被侵权的情况，充分发挥跨区域知识产权行政保

护协作机制的作用，主动开展跨区域商标侵权协作执法，提升对纳

入保护名录商标的保护效能，并为当事人维护商标合法权益提供指

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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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可以为保护名录中商标的国际

注册和保护提供专家顾问咨询、法律政策解读、信息收集发布等服

务，并视情依托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浦东分中心请求国

家知识产权局支持商标海外维权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